
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校務顧問聘任辦法 

104 年 11 月 30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本校為協助校務發展及推動「邁向教學卓越大學」之需要，羅致校外傑

出人士為本校校務顧問有所依循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校務顧問聘任資格如下列之一。 

一、 曾任政府機構部會首長或副首長。 

二、 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際知名之國家科學院院士。 

三、 本校卸任校長、附屬機構卸任院長。 

四、 國際知名學者專家、講座教授。 

五、 在相關領域工作經驗豐富，成效卓著，有具體事蹟者。 

六、 對學校發展有具體貢獻者。 

第三條 校務顧問之聘任，由各界推薦，經校長核定後，一年一聘，以學年度為

原則，屆滿得連任連聘之。 

第四條 校務顧問為無給職，應本校校務之需，若受邀到校諮詢指導或演講，每

次得簽請校長核定支付相關顧問費用在新台幣兩萬元額度內，交通費不

另支給；若受邀到校出席會議或活動，得依本校相關規定支領出席費及

交通費，本校並應提供必要之支援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由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
